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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

团体会员申请审批和管理办法 

为促进畜牧兽医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，推广先进技术，加强学会与相

关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交流与合作，维护学会团体会员的合法权益，更好地

为团体会员服务，根据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章程》制定本办法。 

 

一．团体会员条件： 

 

拥护本会章程，有加入本会的意愿，与本会的学科（ 或专业 ) 有关，

具有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（含聘请的专家、顾问）、并积极支持和愿意参

加学会的学术交流、科普宣传、技术服务、建言献策、继续教育培训、期

刊出版等各项活动的企业、事业单位以及依法成立的相关学术性社会团体。 

本会与团体会员单位建立密切的业务联系和互相支持、协作关系。根

据学会工作和发展的需要，学会的部分理事、常务理事、副理事长将由相

关企业、事业单位的法人代表出任。 

本会的团体会员分为：团体会员、理事单位团体会员、常务理事单位

团体会员、副理事长单位团体会员。 

副理事长单位团体会员：除入会基本条件外，还必须具备：（1）是业

内知名企业或上市公司，有良好信誉；（2）有一支实力和创新能力强的科

技研发队伍；（3）省部级及以上高新技术企业；（4）产品技术含量高；

（5）经 4 位学会常务理事推荐。 

常务理事单位团体会员：除入会基本条件外，还必须具备：（1）是业

内知名企业，有良好信誉；（2）有一支较强的科研队伍；（3）省部级及

以上高新技术企业；（4）产品技术含量较高；（5）由 2位学会常务理事

推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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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单位团体会员：除入会基本条件外，还必须具备：（1）是业内知

名企业，有良好信誉；（2）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；（3）产品技术含量

较高；（4）经 2 位学会常务理事推荐。 

本会与副理事长单位团体会员、常务理事单位团体会员、理事单位团

体会员签订具体的合作协议。 

 

二．团体会员的权利和义务： 

 

1．团体会员的权利(见附件：3.1—3.2—3.3) 

2．团体会员的义务 

（1）遵守本会章程； 

（2）执行本会决议，维护本会合法权益，接受本会委托的工作；  

（3）协助开展有关学术、科普、继续教育培训等活动；  

（4）按规定缴纳会费。  

三．团体会员的申请、审批： 

 

1．由申请单位填写“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团体会员申请表”，并加盖单

位公章确认。 

2．申请入会单位将书面“团体会员申请表”和企业营业执照、企业简

介（或事业、社团法人登记证书、章程）复印件报送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科

技咨询部。 

3．经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会员资格评审委员会审核合格的团体会员、理

事单位团体会员、常务理事单位团体会员、副理事长单位团体会员由学会

在网上公示 15 天，无异议者提交常务理事会审批通过，完成注册后即成为

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团体会员。 

4．原委托学科分会发展的团体会员如愿意成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团体

会员，须按上述注册程序办理重新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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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．团体会员注册程序： 

1．被批准的团体会员，在接到学会正式通知后的 30 天内将会费汇到

学会财务账户，完成注册手续。 

开户行：农行北京朝阳支行营业部 

户  名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

账  号：11041601040003564 

2．学会向办理完注册手续的团体会员单位颁发“团体会员单位”标牌

和证书，并在学会网站和会讯中公告。 

五．团体会员会费标准： 

1．理事单位团体会员：     20,000 元/年 

2．常务理事单位团体会员： 50,000 元/年 

3．副理事长单位团体会员： 100,000元/年 

以上会费每年或每届（5 年）一交。 

六．团体会员退会： 

根据学会《章程》入会自愿，退会自由原则，团体会员退会应向学会提

出书面申请，通知本会，并交回《团体会员证》和标牌。团体会员如果无

故二年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的，视为自动退会。团体会员如有严

重违反本会章程的行为，经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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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十四届 

理事（常务理事、副理事长）团体会员申请登记表 

 

单位名称 

中文 
 

 

英文 
 

 

法人代表 
 

 
总负责人姓名 

 

单位代码 
 

 
单位性质 

 

单位人数 
 

 

中级职称以上人

数 

 

注册资金（万元）  固定资产（万元） 
 

年销售额（万元）  所属行业 
 

业务范围  

主要产品名称 
 

 

单位通信地址  邮 编  

联 系 人 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 
 

传  真  E－Mail 
 

网  址  

申请加入 

团体会员类别 
理事单位 □    常务理事单位 □    副理事长单位 □ 

  

备  注  

注：请申请单位在相应团体会员类别“□”内划“√”； 

此表一式二份，请电脑打印后加盖公章确认。 

 


